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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市重点区域规划管理暂行办法

（圆园园圆年猿月圆园日兰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摇圆园园圆年猿月猿园日甘肃省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严格执行城市规划，加强城市重点区域的规划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兰州

市城市总体规划，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在本市重点区域内制定城市规划，实施规划管理，进
行土地开发利用和各项城市建设，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摇本办法所称重点区域是指：
（一）兰州市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新城区；

（二）黄河兰州市区段及其两岸地区；

（三）主要的城乡结合部；

（四）南北两山面城部分；

（五）城市主要出入口；

（六）重点绿地和公园；

（七）广场、干道及主要道路交叉口。

第四条摇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重点区
域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第五条摇重点区域的规划，经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实施，并
向社会公布。同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重点区域内的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应突出兰州的山水城市

特色，在城市设计中重点突出天际轮廓线，建筑形式、建筑色彩等。

第六条摇重点区域内的各项规划和城市设计，任何单位和个
员



人都不得擅自改变。

第七条摇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应对重点区域内的规
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由市人民政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报告。

第二章摇规划要求

摇摇第八条摇在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时，退规划主干道红
线：多层不少于远米，高层不少于员园米，重要公共建筑退道路红线
距离适当增加。建筑物退四周地界，按国家规范规定的建筑物间

距的一半控制。

第九条摇重点区域内的住宅建筑及其他建筑间距除符合防
火、卫生、环保、工程管线敷设和建筑保护等规定外，必须保证建筑

物的日照间距，具体要求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第十条摇在重点区域内沿城市主干道及广场周围建设，建筑
面积在远园园园平方米以上的，应临道路或广场设置绿地和开放性空
间。

第十一条摇重点区域城市道路两侧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应符合
街景规划，外墙面和屋顶应按规划部门的要求进行装饰和绿化。

建筑物长度不宜超过愿园米，住宅的单元出入口不得临街，确需设
在临街一侧的，建筑物必须后退道路红线员园米以上。
第十二条摇沿城市道路两侧和广场、公园周围应修建通透性

围墙。围墙退规划道路红线不少于园援缘米，高度不超过员援愿米，退出
部分应进行绿化。

第十三条摇金城关、白塔山、中山桥北侧、白云观等文物古迹
周围，不得修建与旅游、商业、服务业无关的建筑。金城关回民中

学至烧盐沟之间的建筑应以低层为主，其建筑体量、造型、风格色

彩应与白塔山公园古建筑群相协调。

第十四条摇黄河兰州市区段两岸、市区主干道两侧及广场，公
园周围的建筑，应进行夜景亮化，夜景亮化设计要与建筑设计同时

进行。

第十五条摇黄河兰州市区段两岸、市区主干道两侧及广场、公
园周围的商业建筑应设置精致和谐的橱窗式广告，楼面及屋顶广

告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不得破坏建筑物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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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摇在重点区域内的供电、通讯管线建设应地下敷设，
现有的架空线路应逐步改造。

严禁向黄河内开设新的污水排出口。现有排向黄河及河洪道

的污水排出口，必须逐步改造，实行雨污分流。

第十七条摇南北两山面城部分应以绿化为主，不得在坡地和
小于员园园园平方米的台地上建设与绿化无关的建筑，员园园园平方米
以上的台地上的建筑用地规模不得超过总台地用地面积的圆园豫。
所有建筑应依山就势，以低层园林式小品建筑为主，不得破坏山体

的轮廓线，建筑形式、风格、色彩应与周围景观协调统一。

第三章摇规划管理

第十八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在重点区域内
从事挖砂取土、采石、填围水面、堆弃废渣和垃圾以及其他改变地

形地貌的活动。

第十九条摇在规划绿地、公园、广场、河洪道内严禁修建与绿
化、公园、广场、河洪道管理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河洪道上严禁

覆盖建筑物。

在南北滨河路绿化带内禁止新建与其性质无关的建筑物、构

筑物。

第二十条摇城市干道两侧和广场、公园、重要公共场所周围，
不得修建垃圾台、锅炉房、烟囱、有污染的厂房等影响环境和市容、

市貌的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一条摇在东方红广场周围不得修建与广场性质无关的
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二条摇在城市主要出入口公路两侧圆园米范围内，除交
通附属设施外不得修建任何建筑物、构筑物。在圆园米范围以外修
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必须报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摇在市区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民（居民）建房、乡镇
企业建设等，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所有的建设项目

由区、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查后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

第二十四条摇在重点区域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
物、道路、管线、微波通道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报经市城市规划行

猿



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摇凡申请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经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先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

凭副本可按规定办理招投标、开工等手续。工程竣工后，符合规划

要求的，再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凭正本办理建设工

程质量验收和产权登记等手续。

第四章摇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摇对违反本办法的建设、审批、设计、施工行为，由
城市规划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一）对违法建设，应责令其停止建设，并根据对城市规划的

影响程度，分别给予限期改正、拆除、没收等处罚，或限期补办手

续，并可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或个人）处以罚款。

凡违法建设未处理完毕之前，不再给违法建设单位（或个人）

办理任何新建、改建、扩建手续。

（二）对违法审批，视其情节轻重，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纠正，并可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

予行政处分。

（三）对违章设计、施工的，视其情节轻重，由城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通报批评，并提请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罚或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摇在重点区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严重影响
城市规划的违法建设工程，应予以拆除：

（一）影响城市道路两侧景观、占用城市道路以及建筑退缩地

带的；

（二）占用城市广场、南北滨河路绿化带和其他公共绿地的；

（三）影响黄河兰州市区段两岸地区景观的；

（四）影响火车站、汽车客货运站场、机场、客运码头、城市出

入口地带景观的；

（五）影响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景观的；

（六）其他严重影响城市容貌、环境卫生的。

第二十八条摇重点区域内已建成的违法建设工程，因特殊情
况不能立即拆除的，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在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办理缓拆手续，并处以该违法建筑物建设工程总造价的百分之

源



十至百分之十五的罚款。

缓拆的违法建设工程当国家建设需要时，必须无条件（无偿）

拆除。

第二十九条摇重点区域内已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建筑物、构筑物，影响城市规划的，应逐步拆除，不得翻建、扩建。

第三十条摇影响城市规划，但可以采取改正措施的违法建设
工程，必须限期改正，并处该违法建设工程总造价百分之五到百分

之十五的罚款。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建设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对

违法建设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罚款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

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第三十一条摇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协助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制止和处理违法建设：

（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时，必

须查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没有副本的，不得办理《建设

项目施工许可证》；

（二）房地产管理部门核发产权登记手续时，应当查验《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没有正本的，不得办理《房屋产权证》。

《房屋产权证》规定的房产用途应当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

本规定的用途一致；

（三）工商、环保、卫生、文化、公安等行政部门核发有关执照、

许可证时，应当查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和《房屋产权证》

并核对其用途，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和《房屋产权

证》，或者改变建筑物、构筑物用途的，不得核发有关证照；

（四）供水、电力、燃气等企业为竣工投入使用的建筑物、构筑

物或者其他建设工程设施提供永久性服务时，应当查验《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正本，没有正本的，不得供水、供电、供气。

（五）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拒不接受查处的违法建设单

位，可以提请有关管理单位对其违法建设中断施工用水、用电、通

讯等。

第三十二条摇当事人拒不执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已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摇对阻挠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缘



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姑息纵容违法建设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

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摇附摇摇则

第三十五条摇本市市区非重点区域的规划管理，可参照本办
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摇本办法施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城市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摇本办法自圆园园圆年远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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